广州新致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零星采购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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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新致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00万元/人。
2.附加突发疾病身故：100万元/人。
3.附加企事业体育运动100万元/人
4.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300元/天（免赔天数0天，累计不超过180天）。
5.附加传染病身故：50万元/人
	预计25人
	预计5个月


一、保险服务相关要求
（一）保险险种（每人份中包含）
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2.附加突发疾病身故保险
3.附加企事业单位体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4.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5.附加传染病身故和伤残保险
（二）保险金额
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00万元/人。
2.附加突发疾病身故保险：100万元/人。
3.附加企事业单位体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100万元/人。
4.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300元/天（免赔天数0天，累计不超过180天）。
5.附加传染病身故和伤残保险：50万元/人。

（三）保险责任
1.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伤残的，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且对每一被保险人给付的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
2.附加突发疾病身故保险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突发疾病身故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单中载明的突发疾病身故保险金额给付突发疾病身故保险金。突发疾病身故是指因疾病突然发作在送往医院救治之前已经身故或送到医院之后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身故。其中，“48小时”计算是以医院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
3.附加企事业单位体育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经投保人申请并经保险人同意，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所属企事业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体育比赛过程中发生主险合同及其附加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根据主险合同及其附加险合同的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4.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
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主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伤害事故，并自该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事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者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院进行住院治疗，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合理住院天数，在扣除本附加险合同载明的免赔天数后，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每人每天住院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
5. 附加传染病身故和伤残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罹患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并因该传染病导致身故或伤残的，保险人依照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四）组织保障
投标人保证有充足的、配备丰富经验的专业人员为采购人提供高效而完善的保险服务，专责处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统保的各项日常事务，包括业务拓展、承保出单、统计分析、安排业务培训、处理各类赔案、进行风险评估等。
（五）先于责任方赔偿的承诺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依法应由第三方负责赔偿的，被保险人也无须等待其赔偿资金，由投标人先行支付赔款，但被保险人必须将追偿权移交投标人，并协助保险人处理追偿事宜。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保险许可证》，《保险许可证》业务范围应包含意外伤害险或健康保险；
3.投标截止之日前36个月，至少具有一项同类项目业绩，需提供合同扫描件或保单等有效证明材料。
三、报价要求
[bookmark: _GoBack]总报价按预估25人、投保5个月报价。《报价文件》需报单价、总报价，报价为含税报价。
四、结算方式
投标人按照中标结果与广州新致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并按实际投保人数、投保月数（按自然月算，从每个人实际投保月算起，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算）据实结算。本项目总报价金额仅作为参考。
保险结算金额=每人每月保费单价×实际投保人数×实际投保月数


